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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 
白炭黑资产组减值测试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中锋评报字（2013）第 054 号 
  

一、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

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产权持有者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

任。 

三、 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

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 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

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 

五、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

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

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七、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关注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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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 
白炭黑资产组减值测试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锋评报字（2013）第 054 号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本

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

黑厂拥有的白炭黑资产组在 2013 年 8 月 31 日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人员执行

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为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对白炭黑资产组进行减值测

试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公认的产权界定原则，我们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必要的 

实地察勘，对贵公司提供的法律性文件、会计记录及有关资料进行了查验，对评估所 

涉及的各项数据实施了市场调查，并完成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评估程序。在此基础

上，根据上述特定的评估目的，我们对贵公司委托评估的白炭黑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

的可收回价值提出如下评估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评估对象的具体状况， 本次评估以

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价值。 

截止于评估基准日2013年8月31日，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白炭黑资产组

经评估后的可收回价值为1,416.82万元。评估结论成立条件：评估结论是根据本报告书

所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评估结论只有在上述原则、依据、假设存

在的条件下，以及委托方和资产使用者提供的所有原始文件都是真实、完整与合法的

条件下成立。评估结果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发生变化、有关法规政

策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或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组价格的影响。 

报告评估结果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 

实现时，可以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超过一年则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本报告书正文中的“特别事项说明”、“评估设定的评估假设以及限制条件”对可能影响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有关事项作出了披露，本报告的委托方、相关当事方应充分 关注，

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独立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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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 
白炭黑资产组减值测试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中锋评报字（2013）第 054 号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山东海化

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拥有的白炭黑资产组在 2013 年 8 月 31 日的可收回价值进

行了评估，评估人员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为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

厂对白炭黑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考依据。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

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资产使用者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简介 

（一）委托方----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山东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云贵 

注册资本：895,091,926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2、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纯碱、工业溴及溴素、工业盐、硝基苯、苯胺、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盐酸、硫酸、氯化钙、白炭黑、水玻璃系列产品、硫酸钾、氯化镁、

氢氧化镁苦卤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卤水开采、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 盐膜经销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白炭黑资产组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4 

（二）资产使用者----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 

1、注册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 

营业场所：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洗盐路北 

负责人：杨玉华 

2、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白炭黑和水玻璃 

3、经营管理结构 

公司设有 5 个职能部门、2 个基本生产车间、1 个辅助生产车间。5 个职能部

门分别为：综合部、企财部、生技部、安全部、供销部。2 个基本生产车间分别

为：水玻璃车间、白炭黑车间。1 个辅助生产车间为：机电仪车间。 

4、历史沿革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以下简称“白炭黑厂”）建于1998年8月，

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洗盐路北。年产工业硅酸钠（泡花碱）13

万吨，沉淀水和二氧化硅（白炭黑）3万吨。2004年2月通过ISO14001:1996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2008年12月通过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

认证。作为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依托母公司的国家级技术中心和

博士工作站，白炭黑厂具有一定的产品研发能力、能根据客户的需要生产各种型

号的白炭黑产品。 

5、财务状况 

（1）企业前三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资产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3 年 8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129.71 3,896.16 5,968.71 6,121.76 
 非流动资产  4,816.45 5,241.41 5,889.18 6,437.80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4,208.56 4,597.56 5,268.42 5,791.66 
 在建工程   28.29  14.09 
 无形资产  466.39 474.05 485.34 496.62 
 资产总计  6,946.16 9,137.56 11,857.88 12,5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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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  8,104.12 9,122.82 11,857.88 12,556.34 
 长期负债      
 负债合计  8,104.12 9,122.82 11,857.88 12,556.34 
 净资产  -1,157.96 14.75  3.21 

（2）损益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1-8 月份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 4,378.66 11,769.31 16,670.63 15,798.32 

减：营业成本 5,616.54 13,046.64 16,879.03 15,812.34 

营业利润 -1,237.88 -1,277.33 -208.39 -14.01 

利润总额 -1,237.88 -1,280.11 -208.39 -2,149.68 

减：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1,237.88 -1,280.11 -208.39 -2,149.68 

注：表中2010年、2011年数据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2012年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3年1-8月

数据未经审计。 

6、产销状况和产能状况 

白炭黑厂主要产品有水玻璃和白炭黑；其中：（1）水玻璃年生产能力 13 万

吨，在国内同行业中属较大规模。2010 年生产水玻璃 95,103.70 吨，2011 年生产水

玻璃 102,740.50 吨，2012 年生产水玻璃 67,997.83 吨，2013 年 1-6 月份生产水玻璃

22,069.32 吨。目前水玻璃一线报废，二线闲置，三线、四线租赁。（2）白炭黑年

生产能力 3 万吨，该装置目前在国内同行业中属于中小规模，竞争力小。2010 年

生产白炭黑 24,007.02 吨，2011 年生产白炭黑 18,902.98 吨，2012 年生产白炭黑

17,408.24 吨， 2013 年 1-6 月份生产白炭黑 6,123.90 吨。目前白炭黑一线报废，二

线、三线租赁。 

7、会计及税收政策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本财务报表。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企业增值税计税依据为产品销售的新增价值和商品附加值，基本税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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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税率为 5%，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7%计缴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应缴流转税额

的 3%计缴教育费附加，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2%计缴地方教育费附加，按应缴流转

税额的 1%计缴水利建设基金。 

（三）委托方与资产使用者的关系 

资产使用者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是委托方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

司的分厂。 

（四）委托方以外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根据委托方和评估机构在业务约定书中的约定，除委托方外本次报告的其他

使用者为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受国内外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国内白炭黑产能严重过剩、产品市场价格持续

低迷，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白炭黑资产组边际贡献严重下降，白炭黑

资产组已出现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要求，山东

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需要对已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本次

评估目的是确定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拥有的白炭黑资产组可收回价

值，为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对白炭黑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提供价值参

考意见。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减值测试之目的所涉及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

厂白炭黑资产组；资产评估范围为减值测试之目的所涉及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白炭黑厂申报评估的与白炭黑资产组紧密相关的固定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8 月 31 日，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纳入评

估范围内白炭黑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3,444.35 万元，评估范围内各类资产的账面

价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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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3,444.3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44.35  

资产总计                             3,444.35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与白炭黑资产组紧密相关的资产包括

白炭黑生产设备、车辆、与之紧密相关的房屋建构筑物。 

评估人员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管理层经过多次讨论，认

为委估固定资产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其组合产生的主要现金流量独立于

其他资产。因此，评估人员和委托方及资产使用者最终确定将委估固定资产认

定为一个资产组。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我们按照《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的要

求，选择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作为本评估报告的价值类型。 

“可收回价值”在本报告中定义为被评估资产组在资产使用者现有管理、运

营模式 下，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被评估资产组

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两者之间较高者。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指按照资产组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

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 

“市场价值（公允价值）”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

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处置费用”指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

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和委托方会计报告的需要，本次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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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8月31日。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采用的价格及其他参数均为

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2013]23号)； 

2、《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拟减值测试资产组未来规划说明》。 

（二）法律依据 

1、国务院1991年91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2、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2]36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3、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 

（三）准则依据 

1、财企[2004]20号《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财企[2004]20号《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会协[2003]18号《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4、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5、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6、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7、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8、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9、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10、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1、中评协[2007]169号《关于印发〈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

的通知》； 

10、中评协[2007]189号《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1、中评协[2007]169号《关于印发〈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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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12、财政部 财企[2006]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13、中评协[2008]218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四）权属依据 

1、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提供的资产申报表； 

2、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会计报表以及有关协议、合同书、原始

购置发票、 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 

3、土地使用权证。 

（五）取价依据 

1、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租赁

协议； 

2、企业关于资产处置方案的说明； 

3、企业关于必要报酬率的说明； 

4、项目人员收集、查询、整理的其他与测算有关的询价资料、参数资料； 

5、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合同、协议、文件等； 

6、其他相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对象、评估目的及《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

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资产组可收回价值。“可收回价值”在

本报告中定义为被评估资产组在资产使用者现有管理、运营模式下，在剩余使用

寿命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被评估资产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两者之间较高者。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

南（试行）》相关规定，被评估资产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评估方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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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被评估资产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确定有三种

途径： 

1、根据公平交易中资产组的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组处

置费用 的金额确定； 

2、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组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市场

价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资产组的市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组的

买方出价确定； 

3、在不存在资产组销售协议和资产组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

的最佳 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

以参考同行业类 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 

在本评估项目中，资产使用者对委估资产组没有销售意图，不存在销售协

议价格， 委估资产组也无活跃交易市场，同时也无法获取同行业类似资产交易

案例，故本次评估无法可靠估计委估资产组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组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时，应当以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

为其可收回价值。 

（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计算模型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常采用收益法，即按照资产组在持续使

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

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是在特定资产组现有管理、

运营模式前提下，以资产组当前状况为基础，一般只考虑资产组内主要资产经简

单维护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能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主要资产在将来可

能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改良、重置有关的现金流量；对资产组内次要资产则

应根据资产组合需要，在主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根据次要资产的剩余使用寿

命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改良、重置有关的现金流量。委估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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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现值计算方法如下： 







n

t
t

t

r

R
P

1
2/1)1(

 

式中： P—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Rt—未来第t年资产组预计现金流量 

t—预测期数 

n—收益期年数 

r—折现率 

2、模型参数的选取 

（1）现金流量的确定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年租金-营业税金及附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资产组

残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预计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不

应当包括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和与所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

量，故本次评估不考虑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2）收益期限的确定 

根据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未来租赁计划，本次测算以资产组

中主要生产设备剩余使用寿命年限作为资产组收益年限。白炭黑资产组中主

要生产设备是窑炉、喷雾干燥设备和煤炉。其中，白炭黑三号生产线建成于

2008年，按其经济寿命年限12年考虑，已使用大约5年，剩余使用年限大约为

7年，本次测算以主要生产设备剩余使用寿命年限作为资产组收益年限，也即

考虑资产组收益年限从2013年9月到2020年8月。 

（3）折现率（r）的选取 

根据企业关于必要报酬率的说明确定折现率为12%。 

八、评估程序的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履行了适当的评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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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一） 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与委托方就产权持有者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评估目的、评

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评估报告提交

时间及方式、评估服务费总额、支付时间和方式等重要事项进行商讨，予以明确。 

（二） 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

分析和评价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 编制评估计划 

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要求，编制评估工作计划，包括确定评估的具体步骤、

时间进度、人员安排，拟定资产评估技术方案等，报公司相关负责人审核、批准。 

（四） 现场调查 

1、 指导委托方、产权持有者等相关当事方清查资产、准备涉及评估对象和

评估范围的详细资料； 

2、 通过询问、函证、核对、监盘、勘查、检查等方式进行调查，了解评估

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对不宜进行逐项调查的，根据重要程度采用

抽样等方式进行调查。 

（五） 收集评估资料 

收集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产权持有者等相关当事

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对

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 

（六） 评定估算 

1、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

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等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 

2、 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

形成初步评估结论； 

3、 对形成的初步评估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最终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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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编制评估报告，经内部三级审核

确定资产评估报告； 

2、 在不影响对最终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

许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后，向委托方提交资产评估

报告。 

（八） 工作底稿归档 

按照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对工作底稿进行整理，与评估报告一

起及时形成评估档案。 

九、评估假设 

（一）特殊假设与限制条件 

1、假设预测期内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2、假设预测期内委估资产组按现有用途、当前状况持续使用。 

3、假设资产组内主要生产设备在剩余使用寿命内为持续使用作简单维护，

不发生重大改良、重置。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

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故假设预测期内不进

行重大技术改造。 

5、假设预测期每期现金流均匀流入、流出。 

6、假设投入房屋建构筑物、机器设备、车辆和土地按投入比例分享资产组

未来的现金流。 

7、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二）一般假设与限制条件 

1、对于本评估报告依据的由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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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人员假设其为真实和可信的，仅根据执业规范要求作一般性核查和验证。 

2、除在本评估报告中已有揭示外，假设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

完全遵守现行的国家及地方性有关法规和产业政策。 

3、评估人员对市场情况的变化不承担任何责任，亦没有义务就评估基准

日后发生的事项或情况修正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 

4、假设资产使用者负责任地履行资产所有者的义务并称职地对有关资产

实施有 效管理。 

5、本评估报告中对前述委估资产组价值的分析只适用于评估报告中所述

的特定使用方式和特定目的，并不得与其他评估报告混用。 

6、本评估报告中的估算是在假设所有重要的及潜在的可能影响评估价值

的因素都已充分揭示的前提下作出的。 

十、评估过程 

1、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 

（1）营业收入的预测  

由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签订了资产租赁协议，明确将白炭黑厂的 3 号、4 号水玻璃生产线，2 号、3

号白炭黑生产线，以及与上述生产装置相关的土地、厂房、仓库、公用设施及附

属设施租赁给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租赁期暂定一年，自 2013 年 8 月

31 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止，并且约定租赁期届满前一个月，若山东海化股份

有限公司白炭黑厂不能完成资产转让的审批手续，则租期顺延，顺延期限及租金

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为了能合理测算在评估基准日白炭黑资产组的可收回价值，

假定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租赁协

议，租期届满自动顺延，并且租金为每年 360 万元直至白炭黑资产组的剩余经济

寿命年限。因此，每年的营业收入也即租金收入为 360 万元。 

（2）营业成本的预测  

营业成本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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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据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其租金收入作为其他业

务收入按 5%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7%计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3%计缴教育费附加，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2%计缴地方教育费附

加，按应缴流转税额的 1%计缴水利建设基金。每年的房产税按房屋建筑物类资

产贡献的年租金收入的12%计算缴纳，每年的土地使用税按 4 元/平方米计算缴纳。 

（3）资产组残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预计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时应

当考虑资产组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资产组中各类资产所收到或者支付的净现金

流量。本次评估按照资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和其

于资产组寿命结束时已使用年限计算确定其可回收残值，其中建构筑物类资产依

附于白炭黑生产装置，在白炭黑装置报废时，相应建筑物将无使用价值，其可回

收残值为 0，设备类固定资产按账面原值的 3%考虑其可回收残值。 

（4）所得税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预计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与所

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量，故不考虑所得税费用。 

（5）未来现金流量 

未来年度现金流量=年租金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资

产组残值 

（6）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反映资产组购置或者投资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本次评估根据企

业关于必要报酬率的说明，结合资产组特点综合确定其适用的折现率为12%。 

（7）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在本报告设定的假设前提基础上，采用收益法测算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白炭黑厂白炭黑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1,416.82 万元。 

十一、评估结论 

经采用收益法测算，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白炭黑资产组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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